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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路街道市容环境保障服务项目（包

3名称：市容环境服务队(地铁口周边））

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00244340320251402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街道办事处 

地址：胶州路 1095 号 

邮政编码：200060 

电话：62277887 

传真：62277887 

联系人：黄海伟 

乙方：上海茗新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友谊路 1558 弄 28号楼 

邮政编号：201999 

电话：18012057588 

传真： 

联系人：马岩 









 2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六里支行 

账号：310015229170500398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

本合同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

合同： 

1.乙方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向甲方提供以下服务： 

1.1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其来源应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服务的内容、要求、

服务质量等详见磋商文件和磋商响应文件 

2．合同价格、服务地点和服务期限 

2.1 合同价格 

本合同价格为 2118600 元整（大写：贰佰壹拾壹万捌仟陆佰元整）。 

2. 2 服务地点: 长寿路街道全辖区内的轨道交通地铁口和商业广场区域。 

2. 3 服务期限：一年 

3．质量标准和要求 

3.1 乙方所出售标的物的质量标准按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确

定。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

特定标准确定。 

3.2 乙方所出售的标的物还应符合国家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之有关规定。 

4．权利瑕疵担保 

4.1 乙方保证对其出售的标的物享有合法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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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乙方应保证在其出售的标的物上不存在任何未曾向甲方透露的担保物

权，如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等； 

4.3 乙方应保证其所出售的标的物没有侵犯任何第三人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

密等权利。 

4.4 如甲方使用该标的物构成上述侵权的，则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5．验收 

5.1 乙方按约完成服务后，甲方进行服务验收。乙方应以书面形式向甲方递

交验收通知书，甲方在收到验收通知书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确定具体日期，由

双方按照本合同约定完成服务验收。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验收，对

此乙方应当配合。 

 5.2 经验收合格后，甲方收取发票并签署验收意见。 

6．付款 

6.1 本合同以人民币付款。 

6.2 本合同款项按照以下方式支付： 

每三个月完成服务并通过月度考核后支付。 

6.2.1 付款内容： 

6.2.2 付款条件： 

（1）甲方按照上述付款内容向乙方支付款项。 

7．补救措施和索赔 

7.1 甲方有权根据质量检测部门出具的检验证书向乙方提出索赔。 

7.2 乙方违反合同义务，对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给予甲方经济赔偿；如

造成重大损失的，除给予甲方经济赔偿外甲方还有权终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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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在收到甲方索赔通知后十天内或甲方同意延长的期限内，乙方未采取上

述补救措施的，甲方有权从应付货款中扣除索赔金额或没收履约保证金，如不足

以弥补甲方全部损失的，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足额赔偿损失的要求。 

8．履约延误 

8.1 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交货和提供服务。 

8.2 如乙方无正当理由而拖延交货，乙方构成违约，甲方有权没收乙方提供

的履约保证金，或解除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 

8.3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若乙方遇到或可能遇到妨碍按时交货和提供服务的

情况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拖延的事实、可能拖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至甲方。

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后，应尽快对情况进行评价，并确定是否同意延长交货时间

或延期提供服务。 

9．误期赔偿 

9.1 除合同第 13 条规定外，若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交货和提供服务，甲

方应从货款中扣除误期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下的其他补救方法，赔偿费按每周

迟交货物的交货价或延期服务的服务费用的百分之一（1%）计收，直至交货或提

供服务为止。但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额不超过合同价的百分之五（5%）。一周按

七天计算，不足七天按一周计算。一旦达到误期赔偿的最高限额，甲方有权终止

合同。 

10．不可抗力 

10.1 合同各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的，不承担误期赔

偿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 

10.2 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双方均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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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国家政策的重大变化，

以及其它双方商定的其他事件），但不包括双方的违约或疏忽。 

10.3 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当事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

原因通知对方。合同各方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并积极寻求采取合理

的方案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合同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

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 

11．履约保证金 

11.1 在签署本合同之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交一笔金额为_/_元人民币的履约保

证金。履约保证金在验收合格后 15 日内退还。 

11.2 履约保证金可以采用支票或者甲方认可的银行出具的履约保函方式交

付。乙方提交履约保证金所需的有关费用均由其自行负担。 

11.3 如乙方未能履行本合同义务，甲方有权扣除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不

足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仍需承担赔偿责任。 

12．争端的解决 

12.1 合同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

同有关的一切争端。如从协商开始十天内仍不能解决，可以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

法院提请调解。 

12.2 调解不成则提交仲裁，仲裁应由上海仲裁委员会根据其仲裁规则和程序

进行。 

12.3 在仲裁期间，除正在进行仲裁的部分外，本合同的其它部分应继续执行。 

13．违约终止合同 

13.1 在甲方对一方违约而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甲方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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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任一情况下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书，提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 

（1）如果乙方未能在合同约定限期或甲方同意延长的限期内提供部分或全

部货物。 

（2）如果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它任何义务。 

13.2 如果甲方根据上述 13.1 款，终止了全部或部分合同，甲方可以依其认

为适当的条件和方法购买与未交货物类似的货物，乙方应对购买类似货物所超出

的那部分费用负责。但是，甲方应继续执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13.3 如果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之规定由有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14．破产终止合同 

14.1 如果乙方破产或丧失清偿能力，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

终止合同并不给补偿。该终止合同将不损害或影响甲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任何

行动或补救措施的权利。 

15．合同转让和分包 

15.1 除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外，乙方不得部分转让和分包或全部转让和分包其

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16．合同生效 

16．1 本合同在合同各方签字盖章并且在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履约保证金后

生效。 

16．2 本合同一式伍份，以中文书就，签字各方各执贰份，一份报备案。 

17. 合同附件 

17.1 本合同附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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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本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17.3 合同文件应能相互解释，互为说明。若合同文件之间有矛盾，则以最新

的文件为准。 

18．合同修改 

18.1 除了双方签署书面修改协议，并成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外，本

合同条件不得有任何变化或修改。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乙方（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郭爱宽（男）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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